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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育〔2019〕14号

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区高层次人才和

企业人员子女入学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西江新城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高明区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入学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高明区教育局          佛山市高明区经济和科技

                             促进局（经贸招商）   

佛山市高明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2月3日

佛山市高明区高层次人才和企业

人员子女入学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入学的服务工作，根据《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区高层次人才认定评定实施办法的通知》（明府办〔2016〕132号）、《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区人才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明府办〔2016〕133号）、《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区扶持大型骨干企业工作方案（2016-2018年）的通知》（明府办〔2016〕175号）、《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佛山市高明区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若干措施的通知》（明府办函〔2018〕258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高层次人才指的是高明区企事业单位一类、二类、三类高层次人才及区人才办认定的各级领军人才、高端人才。高明区高层次人才及本办法中符合条件的企业人员需在高明辖区内有固定住所，在申请企业内参保累积满6个月（含）以上，且申请期间保持参保状态。

    第三条  经区人才办或区经促局认定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高明区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其子女报读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含起始年级和非起始年级），享受企事业单位所在地或居住地所属学区户籍生待遇（高明区高层次人才、企业人员的条件和标准由区人才办或区经促局负责认定、评定和审核）：

（一）高明区企事业单位一类、二类、三类高层次人才及区人才办认定的各级领军人才、高端人才；

（二）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销售总监、董事会秘书、监事会主席及下属子（分）公司总经理、厂长等经区经促局认定符合条件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三）企业骨干科技人员：企业高级技师以及负责企业科技研发工作的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

（四）属于我区对口扶贫县木里藏族自治县户籍务工人员子女。

其中，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所在企业必须在我区注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上一年度在我区主营业务收入超5亿元（含）的工业企业；

（二）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

（三）高新技术企业；

（四）建有市级或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的企业；

（五）经各级科技部门认定的科技载体或平台;

（六）区级或以上科技创新团队所注册的企业。

第四条  经区经促局认定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在分配指标名额内的企业人员子女报读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含起始年级和非起始年级），享受企业所在地或居住地政策性借读生待遇（企业的条件和标准由区经促局负责认定、评定和审核，学位指标名额由符合条件的企业安排分配）：

（一）上一年度在高明区内的年纳税额超100万元（含）且亩产税收超50万元/亩（含）的企业，当年提供2个义务教育入学指标；上一年度在高明区内的年纳税额超100万元（含）且亩产税收超30万元/亩（含）的企业，当年提供1个义务教育入学指标；

（二）上一年度在高明区纳税额超10亿元（含）的企业，当年提供5个义务教育入学指标；上一年度在高明区纳税额超1亿元（含）的企业，当年提供3个义务教育入学指标；上一年度在高明区纳税额超1千万元以上的企业，当年提供1个义务教育入学指标；

（三）经区经促部门认定为大型骨干企业的次年起3年内，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50亿元、100亿元的企业，分别提供20个、40个义务教育入学指标（3年内的企业人员子女入学数将以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系统数据为准进行统计）。

以上入学指标不累加，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只可任选一项进行申报。如企业人员以高明区高层次人才、中高层管理人员或骨干科技人员身份申请入学的，同时所在企业又符合以上指标条件的，将其子女入学录取的名额纳入该符合条件的企业入学指标内核查统计。

第五条  所申请的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必须没有违纪违规，其子女必须是申请人具有法定监护关系的亲生子女或法定登记手续完备的收养子女。

第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的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必须按照当年的招生方案要求进行报名，错过报名时间的将不再另行安排。如果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按照当年招生方案要求需要抽签的，申请人子女必须参与抽签，没有中签的则由区教育部门根据学位的剩余情况统筹安排至相对就近的公办学校或者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读。对不服从安排的，其子女入学问题自行解决，不再安排入读。按照全国中小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学校起始年级第一学期和毕业年级的第二学期均不接收转入学生。

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意向申请至企事业所在地或居住地内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按照本办法执行。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申请至企事业所在地或居住地所属学区以外的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则按照当年的招生工作方案要求进行招生录取。申请入读民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或者其他实行自主招生的学校，则按照该学校的招生方案要求进行招生录取，不纳入本办法执行。已在本区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高明区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则按照当年的招生工作方案要求进行录取，不纳入本办法执行。

    第七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的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申请入读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含起始年级和非起始年级），按以下程序办理：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的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每年3月底前，由企事业单位统一分别向区人才办或所属镇（街道）经促部门提交《佛山市高明区企事业单位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个人）》（附件1），并同时提交以下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资料均需加盖企事业单位公章）：

（1）申请人身份证；

（2）申请人及其入学子女户口本（若户主不是申请人，还须提供其子女出生证明或亲子鉴定证明）；

（3）申请人缴纳社保清单资料；

（4）申请人固定住所证明资料：

①非佛山市户籍人员提供现居住地址在高明辖区内的居住证；

②佛山市户籍人员提供高明辖区内的房产证明、流管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证明或企业宿舍居住证明；

    （5）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6）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职位证明材料（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提供，其他类别人员无需提供）；

（7）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所在企业相关证明材料（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提供，其他类别人员无需提供）；

（8）申请人硕士以上学历证书（骨干科技人员提供，其他类别人员无需提供）；

（9）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具有职业资格或职称的骨干科技人员提供，其他类别人员无需提供）。

（二）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的企业，每年3月底前，由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并向所属镇（街道）经促部门提交《佛山市高明区企业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企业）》（附件2），并收集指标名额内企业人员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资料均需加盖企业单位公章）：

（1）申请人身份证；

（2）申请人及其入学子女户口本（若户主不是申请人，还须提供其子女出生证明或亲子鉴定资料）；

（3）申请人缴纳社保清单资料；

（4）申请人固定住所证明资料：

①非佛山市户籍人员提供现居住地址在高明辖区内的居住证；

②佛山市户籍人员提供高明辖区内的房产证明、流管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证明或企业宿舍居住证明；

    （5）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6）符合条件的企业相关证明材料。

（三）区人才办负责审核高明区高层次人才子女资料，填写《佛山市高明区企事业单位人员子女入学申请汇总表》（附件3）；所属镇（街道）经促部门负责初审符合条件的企业人员子女资料，填写《佛山市高明区企事业单位人员子女入学申请汇总表》（附件3），将所有资料上报区经促局审核。

（四）所有表格和资料4月底前，由区人才办或区经促局报送至区教育局审核，每年申报一次，逾期将不再受理申请。

（五）由录取学校（幼儿园）通知企事业单位人员子女办理相关入学手续。

第八条  高明区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同时符合当年招生方案公布的报名条件和本办法申请条件的，只能选择其中之一的报名身份进行报名，核查发现多重身份报名的，将取消本办法认定的报名资格。

第九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的高明区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由本人和企事业单位对人员子女申请入学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将取消弄虚作假人员子女的入学资格，且不再接受弄虚作假人员子女的入学申请，涉及的企业在三年内不得提出申请。

    第十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的企业，必须将入学指标用于本企业在职员工子女入学，并对本企业提交的入学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取消该企业当年全部入学指标，且三年内不得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严禁任何个人和企业买卖入学指标或利用入学指标谋取不当利益，如有违反政策规定，永久取消其子女入学优惠政策或企业入学指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由区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1.佛山市高明区企事业单位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个人）
          2.佛山市高明区企业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企业）

          3.佛山市高明区企事业单位人员子女入学申请汇总表
附件1

佛山市高明区企事业单位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个人）

	学生

姓名
	
	性

别
	
	全国学籍系统

学籍号
	
	学

生

照

片

	户籍

所在地
	
	出生日期
	
	民族
	
	

	身份

证号
	
	申请

学校
	
	申请

年级
	     
	

	现居住住址
	
	原就读

学校
	
	原就读

年级
	

	申 请 人 员 信 息

	申请人姓名
	
	年龄
	
	性别
	
	联系电话
	

	职称
	
	学历
	
	户籍所在地
	
	企事业

单位
	

	所属企事业人员政策类别
	
	申请人员与学生关系
	

	声明：本人承诺以上所填资料信息真实有效，知悉如存在弄虚作假将依法取消申请入学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申请人员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企事业单位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经促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才办/区经促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此表双面打印）

佛山市高明区企业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企业）
	企业名称
	
	所属镇街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收入
	
	年纳税额
	
	亩产税

收额
	

	登记地址
	
	办公电话
	
	享受入学指标类别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企业人员子女申请入学资料

	姓名
	担任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学生姓名
	关系称谓
	身份证号码
	申请

学校
	申请

年级

	
	
	
	
	
	
	
	
	

	
	
	
	
	
	
	
	
	

	
	
	
	
	
	
	
	
	

	
	
	
	
	
	
	
	
	

	
	
	
	
	
	
	
	
	

	
	
	
	
	
	
	
	
	

	
	
	
	
	
	
	
	
	

	
	
	
	
	
	
	
	
	

	
	
	
	
	
	
	
	
	

	声明：本公司承诺以上所填资料信息真实有效，以上申请学生皆为我企业人员子女，如存在弄虚作假取消申请企业人员入学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企业负责人签名：          企业经办人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单位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经促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经促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相关证明资料资料请附申请表后面一并提交。

附件3
佛山市高明区企事业单位人员子女入学申请汇总表

	序号
	企事业

名称
	所属镇

（街道）
	申请人

姓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子女姓名
	原就读学校
	原就读

年级
	申请学校
	申请年级
	备注

	
	
	
	
	
	
	
	
	
	
	
	

	
	
	
	
	
	
	
	
	
	
	
	

	
	
	
	
	
	
	
	
	
	
	
	

	
	
	
	
	
	
	
	
	
	
	
	

	
	
	
	
	
	
	
	
	
	
	
	

	
	
	
	
	
	
	
	
	
	
	
	

	
	
	
	
	
	
	
	
	
	
	
	

	
	
	
	
	
	
	
	
	
	
	
	

	
	
	
	
	
	
	
	
	
	
	
	

	
	
	
	
	
	
	
	
	
	
	
	


备注：请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申请人员依次填写汇总。

  佛山市高明区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2月3日印发

